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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改委：

坚决纠正运动式“减碳”
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

本报讯 记者姚金楠报道：8 月
17 日， 在国家发改委新闻发布会
上， 国家发改委政研室副主任、新
闻发言人孟玮指出， 今年以来，在
碳达峰、碳中和相关工作的推进过
程中，有些地方、行业、企业的工作
着力点“跑偏”，行动措施不符合实
事求是、尊重规律、循序渐进、先立
后破的要求。

就具体表现而言， 孟玮指出，
一是目标设定过高 、 脱离实际 。
“有的地方、行业、企业‘抢头彩’
心切，提出的目标超越发展阶段；
有的地方对高耗能项目搞 ‘一刀
切’关停；有的金融机构骤然对煤
电等项目抽贷断贷。 ”二是遏制“两
高”行动乏力。 “遏制‘两高’项目盲
目发展是当前碳达峰、碳中和工作
的当务之急和重中之重，但有的地
方口号喊得响，行动跟不上，有的
地方甚至违规上马‘两高’项目，未
批先建问题比较突出。”三是节能减
排基础不牢。 “碳达峰、碳中和与节
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一脉相
承， 有的地方对节能减排工作不
够重视，能耗‘双控’落实不力；有
的行业没有扎实做好结构节能 、
技术节能、管理节能，而是寄希望
于某种技术一劳永逸解决问题 ；
有的机构蹭热度、追热点，热衷于
打标签、发牌子，碳中和‘帽子’满
天飞。 ”

孟玮强调，对于与碳达峰、碳中
和工作初衷和要求背道而驰的行
为，必须坚决予以纠正。 对此，中央
政治局会议明确要求， 要统筹有序
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尽快出台
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坚持全
国一盘棋，既要纠正运动式“减碳”，
先立后破，也要坚决遏制“两高”项
目盲目发展。

孟玮透露，当前，国家发改委正
在会同有关部门， 抓紧制定完善碳
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

关于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
工作，孟玮表示，近期，国家发改委
会同有关部门开展了专项检查，督
促各地压减拟上马的 “两高” 项目
350 多个，减少新增用能需求 2.7 亿
吨标准煤，取得了初步成效。 “但在
专项检查中也发现，与党中央、国务
院的要求相比， 不少地方的决心力
度和工作成效还存在差距， 一些突
出问题仍亟待解决。 ”

孟玮指出，下一步，国家发改
委将进一步完善和强化能耗 “双
控”制度，制定出台三年工作方案，
指导各地扎实有力有序做好工作，
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
坚决把不符合要求的“两高”项目
拿下来， 加快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全面绿色转型。

主管、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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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装液化气监管：
“九龙治水” 效果打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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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城燃燃储储气气能能力力建建设设成成绩绩惨惨淡淡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李李玲玲

国家能源局湖南能源监管办日前发
布的通报指出，湖南省储气能力较国家
发改委提出的目标———城燃企业要形
成 不 低 于 其 年 用 气 量 5% 的 储 气 能
力———仍有缺口，需要尽快补齐；同时，
以租赁形式形成的储气能力占城燃企
业总储气能力八成以上，且这些租赁储
气能力均位于省外，对城燃企业总储气
能力持续性、稳定性存在较大影响。

自 2017 年 “气荒 ”发生以来 ，加快
储气能力建设成为我国天然气行业发
展的重要任务。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
局发文提出到 2020 年形成 “供气企业
10% 、城燃企业 5% 、地方政府 3 天”的
储气能力指标。

但据了解，以“三桶油”为主的供气企
业、 地方政府责任履行情况相对较好，而
多数城燃企业主动投资建设储气设施的
意愿始终不足， 距离任务目标相去甚远，
类似湖南省的现象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存
在。 多位业内人士指出，城燃企业作为天
然气保供的重要主体，亟需改变当前“惨
淡”的储气能力建设现状。

租赁储气能力比例偏高，
很多协议只停留在纸面上

一位曾参与国家发改委储气设施建
设和运行情况专项督导工作的专家告诉
记者：“截至 2020 年底，全国范围内城燃
企业形成的储气能力约 70 亿方。 按照城
燃企业供气量 2400 亿方计算，乘以 5%的
要求指标， 大约需要有 120 亿方的储气
能力。据此计算，70 亿方相当于任务完成
率不足 60%。 ”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
策研究所研究员郭焦锋则表示：“根据我
们从各个地方了解到的情况， 截至去年
底， 城燃企业储气任务完成情况整体可
能在 50%左右。 ”

任务完成率不高的同时，多位受访者
对记者表示，仅就城燃企业目前已经形成
的储气能力来看，其中的“水分”也较大。

例如，记者拿到的一份山东省城燃企
业储气能力建设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
底，山东省城燃企业通过自建、合建、租
赁、 购买储气服务等方式已形成 8.77 亿
方的储气能力， 目标任务完成率 108%，
完成情况较好。 但其中通过租赁和购买
服务形成的储气能力达 8.4 亿方，占比约
95.8%，通过建设形成的储气能力 0.37 亿
方，仅占比 4.2%。

“全国应该都差不多，城燃企业主动
建设的比例较少，租赁的比例偏高。 但
我们在督察时发现， 实际这里面的问
题非常大。 ”上述参与督导组的专家表
示，“比如， 城燃企业是真签协议还是
假签协议，是否真正购买了储气能力，
是否又真正向储气设施里注气了？ 这
些东西很多时候只是纸面上的文字游
戏，很难核实和监管，里面的操作空间
很大。 例如，督导组发现，有两家城燃企
业同时跟一家储气库出租企业签了合
同，但这两家城燃企业的合同气量加起
来比储气库出租企业总的储气能力高
很多，这就很荒唐了。 ”

企业没有盈利空间，
光靠行政力量很难推动

为何城燃企业鲜有主动投建储气设
施，更多是通过租赁被动完成任务？ 在多
位受访者看来，这背后最主要的原因还是
“经济账”难算。

“关键是钱的问题。 建设储气库得投
不少钱，征地、建罐，建成之后还有持续的
运营维护费用，检修、能耗和损耗。很多燃
气公司， 尤其是民营燃气公司根本承受
不起。 ”国际清洁能源论坛（澳门）理事姜
银涛说，“城燃企业主要依据投资回报来
做投资决策， 但现在我国管道气门站价
格还是发改委指定的。 对于城燃企业来
说， 投建储气设施就是凭空多出来的成
本，并不能通过销售天然气挣回来，当然
都不愿意干。 ”

山东省济宁市中石油昆仑能源有限公
司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我们目前正在山
东省建设一个地下盐穴储气库。 一期储气
能力 3亿方，在地下储气库里属于中小型，

建设投资大概是一方气 1 元到 1.5 元的成
本，总投资差不多是 3—4.5 亿元。 我们建
这个是基于天然气峰谷差波动长期存在考
虑的，而且我们有成熟的管网和下游用户，
但目前没有明晰的商业模式， 我们这个储
气库也不能保证一定不亏损。 ”

“对于一些效益不好的城燃企业，初
期投资可能就是个大问题。 并且作为一
个城镇基础设施项目， 这部分投资想要
做融资也是比较难的。 但这都不算什么，
储气调峰价格传导机制没有形成， 后期
运营时的入不敷出才是大问题。 ”来佰特
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天然气事业部总监刘
广彬告诉记者。

“天然气价格低的时候买进储存，价格
高的时候卖掉，说起来简单，但是天然气价
格机制、 储气设施运营的商业模式都没有
现成的可参照标准， 国家也缺乏这方面的
配套政策，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截截至至 22002200 年年底底，，储储气气能能力力建建设设任任务务完完成成率率仅仅 5500%%——6600%%——————

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

沿黄重点地区严控新上高污染高耗水高能耗项目

本报讯 记者朱妍报道：8 月 19 日，国
家发改委、工信部、生态环境部及水利部
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十四五”推进沿黄
重点地区工业项目入园及严控高污染、高
耗水、 高耗能项目的通知》（下称 《通
知》），就“十四五”推进兰州、洛阳、郑州、
济南等沿黄城市和干流沿岸县（下称“沿
黄重点地区”）工业项目入园及严控高污
染、高耗水、高耗能项目的有关事项作出
明确规定。 据此，各有关地区对现有已备
案但尚未开工的拟建高污染、高耗水、高
耗能项目要一律重新进行评估， 确有必

要建设且符合相关行业要求的方可继续
推进。 清理规范工作于 2021 年 12 月底
前全部完成，且“十四五”时期一律按《通
知》要求执行。

《通知》指出，推进沿黄重点地区工
业项目入园和严控高污染、 高耗水、高
耗能项目，是实现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系
统治理、源头治理的重要举措，是推动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 按照
要求，有关地区要对现有各级各类工业
园区进行全面梳理， 对不符合安全、环
保、用地、取水等规定或手续不齐全的
园区，要按相关规定责令其限期进行整
改，整改到位前不得再落地新的工业项
目。 梳理规范于 2021 年 10 月底前全面
完成，并对每个工业园区逐一建立梳理
档案备查。

同时，全面清理规范拟建工业项目。
各有关地区对已备案但尚未开工的拟建
工业项目， 要指导督促和协调帮助企业
将项目调整转入合规工业园区内建设。
对不符合产业政策、“三线一单” 生态环
境分区管控方案、规划环评以及能耗、水

耗等有关要求的工业项目， 一律不得批
准或备案。 这项工作于 2021 年 12 月底
前全部完成，“十四五” 时期沿黄重点地
区拟建的工业项目， 一律按要求进入合
规工业园区。

《通知》还提出强化在建项目日常监
督， 加强已建成项目监管。 对正在建设
（含已建成未投产）的工业项目以及其他
高污染、高耗水、高耗能项目，要建立项
目台账，加强日常监管。 对不符合产业政
策、“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
规划环评以及能耗、 水耗等有关要求的
项目，一律责令立即停止建设、投产，限
期整改，在整改到位前，项目不得恢复建
设、 投产。 对整改到位并恢复建设的项
目，要继续加强监管，防范再次发生违法
违规行为。 对已建成高污染、高耗水、高
耗能项目，全面梳理形成台账，逐一排查
评估， 有节能节水减排潜力的项目要改
造升级， 达不到国家或地方有关排放要
求的要实施深度治理， 属于落后产能的
项目坚决淘汰。 对违反产业政策、未落实
环评及其批复、区域削减措施、产能置换

或煤炭减量替代要求、 违规审批和建设
的项目， 坚决从严查处， 并责令限期整
改， 逾期未完成整改或整改无望的坚决
关停。

此外，各有关地区要对合规工业园区
外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曾发生重大突发环
境事件的已建成工业项目逐一建立档案、
逐个梳理评估。 经评估需要实施搬迁入园
的项目，按照“成熟一个、搬迁一个”的要
求，逐一制定搬迁入园工作计划和实施细
则，明确时间表和责任人，抓好项目搬迁
入园工作。 对其他建成工业项目，要加强
监管，防范安全、环境风险，鼓励有条件的
项目搬迁入园。

《通知》 要求， 各有关地区发展改革
委、生态环境厅、水利厅、青海省工业和信
息化厅按职责分工抓好工作落实，按时报
送工业园区梳理规范情况和拟建工业及
高污染、高耗水、高耗能项目清理情况。 自
2022 年起， 每年 1 月、7 月分别报送上一
年和本年度上半年工业项目和高污染、高
耗水、高耗能项目监管、园区外工业项目
入园等工作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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